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 版） 

附加机动车增值服务特约条款(BX20111211) 

第一条投保了机动车保险后，可投保本特约条款。 

第二条本特约条款包括道路救援服务特约条款、车辆安全检测特约条款、代为驾驶服务特约条款、

代为送检服务特约条款共四个独立的特约条款，投保人可以选择投保全部特约条款，也可以选择投保其

中部分特约条款。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按照承保特约条款分别提供增值服务。 

 

第一章道路救援服务特约条款 

第三条服务范围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而丧失行驶能力时，保险人或其受托人根据被保

险人请求，向被保险人提供如下道路救援服务。 

（一）单程 50公里以内拖车； 

（二）送油、送水、送防冻液、搭电； 

（三）轮胎充气、更换轮胎； 

（四）车辆脱离困境所需的拖拽、吊车。 

第四条责任免除 

（一）根据所在地法律法规、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无法开展相关服务项目的情形； 

（二）送油、更换轮胎等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油料、防冻液、配件、辅料等材料费用； 

（三）被保险人或驾驶人的故意行为。 

第五条责任限额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提供 2次免费服务，超出 2次的，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

定，分为 5次、10次、15次、20次四档。 

 

第二章车辆安全检测特约条款 

第六条服务范围 

保险期间内，为保障车辆安全运行，保险人或其受托人根据被保险人请求，为被保险机动车提供车

辆安全.检测服务，车辆安全检测项目包括： 

（一）发动机检测（机油、空滤、燃油、冷却等）； 

（二）变速器检测； 

（三）转向系统检测（含车轮定位测试、轮胎动平衡测试）； 

（四）底盘检测； 

（五）轮胎检测； 

（六）汽车玻璃检测； 

（七）汽车电子系统检测（全车电控电器系统检测）； 

（八）车内环境检测； 

（九）蓄电池检测； 

（十）车辆综合安全检测。 

第七条责任免除 

（一）检测中发现的问题部件的更换、维修费用； 

（二）洗车、打蜡等常规保养费用； 



（三）车辆运输费用。 

第八条责任限额 

保险期间内，本特约条款的检测项目及服务次数上限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第三章代为驾驶服务特约条款 

第九条服务范围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或其受托人根据被保险人请求，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因饮酒、服用药

物等原因无法驾驶或存在重大安全驾驶隐患时提供单程 30公里以内的短途代驾服务。 

第十条责任免除 

根据所在地法律法规、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无法开展相关服务项目的情形。 

第十一条责任限额 

保险期间内，本特约条款的服务次数上限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第四章代为送检服务特约条款 

第十二条服务范围 

保险期间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被保险机动车需由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机构实施安全技术检验时，根据被保险人请求，由保险人或其受托人代替车辆所有人进行车辆送

检。 

第十三条责任免除 

（一）根据所在地法律法规、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无法开展相关服务项目的情形； 

（二）车辆检验费用及罚款； 

（三）维修费用。 

 


